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
郁人社监字〔2023〕第48号
郁南县都城镇江龙商务酒店：
经调查，你单位存在拖欠公司位丹丹、何宇华、钱安奇等全体员工2023年1月至2023年9月工资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条的规定。
现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：
1. 责令你单位结清公司位丹丹、何宇华、钱安奇等全体员工2023年1月至2023年9月工资，共303986元。
2. 加付位丹丹、何宇华、钱安奇等全体员工的赔偿金共计151993元。
依照《关于实施〈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〉若干规定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你单位如对该行政处理决定有异议，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，携带有关证据材料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；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，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我局地址：郁南县都城镇工业大道62号   邮编：527199
联系人：饶先生 陈小姐            电话：0766-733904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郁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4年2月26日 

     
备注：1.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，第二份交被告知人。
